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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搬迁安置办党支部

关于印发《党员干部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制度》的通知
各股室：

《芒市搬迁安置办党支部党员干部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制度》，已经2019年8月30日办党支部班子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芒市搬迁安置办党支部

2019年8月30日

芒市搬迁安置办党支部党员干部直接联系和

服务群众工作制度

第一章  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原则和指导思想
第一条  为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贯彻落实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的要求，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内有关规定，结合我办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党员干部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围绕搬迁安置工作大局，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拓展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的途径，丰富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内容，畅通群众表达意愿的渠道，努力解决搬迁安置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第二章  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的任务
第三条  做好搬迁安置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向群众宣传解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传达国家、省、州、市关于搬迁安置工作的方针决策和有关部署，激励广大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凝聚群众力量。

第四条  认真听取并反映搬迁安置群众的意见。深入搬迁安置区域，体察群众情绪，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群众意愿和要求，做搬迁安置工作的知情人。

第五条  帮助搬迁安置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关心群众，为他们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帮助解决搬迁安置群众在生产生活上的实际困难、问题及思想上的困惑，做群众的知心人。

第六条  尊重和维护搬迁安置群众的合法权益。尊重和维护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和正当利益，自觉同侵害搬迁安置群众合法权益的现象作斗争。

第七条  接受搬迁安置群众的监督。把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作为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从中汲取营养，自觉接受搬迁安置群众的教育、评议和监督。

第三章  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的内容与方式

第八条  建立健全联系点制度。党员干部都要明确联系点。要经常深入联系点调研，与搬迁安置群众座谈交心，了解联系点群众的思想状况，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第九条  坚持调查研究制度。办领导班子成员要坚持调查研究，制定和落实调研计划；党员干部每年要经常深入基层调研。要改进方法，提高质量，注重实效，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要总结形成有价值的调研材料。

第十条  完善决策制度。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内议事和决策制度。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扩大干部职工和群众的参与度。对涉及搬迁安置工作全局和搬迁安置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要广泛征询基层党员、群众的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第十一条  建立和完善与搬迁安置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公示制度。对水库移民个人直补资金的发放，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规划、实施和验收等重大事项要坚持公示制度，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利益。

第十二条  坚持送温暖制度。要经常开展党员干部下基层、送温暖活动，落实“城乡互联，结对共建”活动，力所能及的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尽心竭力地为群众办实事。

第十三条  建立健全信访接待制度。要认真贯彻落实搬迁安置来访接待制度，办领导要坚持亲自批阅重要来信、接待重要来访，不断提高领导干部信访接待的工作成效，切实解决好搬迁安置群众反映的信访问题。

第十四条  建立健全定期征求群众意见制度。要充分发扬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公开设置意见箱、电子信箱、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方便群众反映情况。在每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召开之前，广泛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定期走访工作服务对象，诚恳征求他们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第四章  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的要求
第十五条  办党支部负责联系1-2个搬迁安置村组党支部。党支部成员每年要到联系点调研不少于两次，加强与联系点的沟通学习，不断提升基层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十六条  负责联系搬迁安置群众的领导干部每年要到联系点调研不少于两次，畅通联系群众渠道，形成联系群众网络，协调有关方面按政策解决好搬迁安置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第十七条  负责联系搬迁安置群众的党员领导干部要定期将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的情况向党支部汇报，汇报内容包括联系对象的基本情况，生产、生活及思想情况，以及自己帮扶的情况。

第五章  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的组织领导

第十八条  为加强我办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以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办党支部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办综合股，负责联系和服务搬迁安置群众日常事务工作。
第十九条  办党支部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对联系和服务搬迁安置群众工作的督促、指导与检查，掌握情况，互相交流、形成制度。
本制度由芒市搬迁安置办党支部负责解释，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2016年2月14日印发的《芒市移民开发局党员干部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制度》同时废止。
────────────────────────────────────────────────────

  中共芒市搬迁安置办支部委员会           2019年 8月 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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